湘潭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湘潭市财政局

潭劳社字[2008]58号

关于印发《湘潭市社会保险基金举报
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市本级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现将《湘潭市社会保险基金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湘潭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湘潭市财政局　　　　　　　　　　　　　　　　　　　　　　　　　　　　　　　　
二OO八年七月三十日

　                 湘潭市社会保险基金举报奖励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管，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的积极性，有效堵塞基金收支和管理的漏洞，减少社会保险基金流失，切实保障我市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和《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实施办法》、《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受理和办理程序》、《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举报奖励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举报人）有权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包括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等各种社会保险基金（以下简称社会保险基金）在收支、管理等环节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
　　第三条  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负责对举报事项进行查处。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委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社会保险基金的举报事项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应当及时报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
　　第四条  举报奖励应遵循实事求是、预防为主、专案专办、严格管理的原则。
　　第五条  参保单位和参保个人的以下行为属于举报范围：
　　1、参保单位采取涂改、伪造、藏匿、变造原始材料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方式，少报、瞒报参保人数和缴费工资基数，少缴、逃缴社会保险费的；
　　2、参保单位、参保个人或其亲属，采用伪造档案、冒名顶替、出具虚假证明等手段，骗取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待遇的；
　　3、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重新就业后，仍继续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
　　4、其他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损失的行为。
　　第六条  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等社会保险定点服务机构的以下行为属于举报范围：   
　　1、向参保人员配售假冒伪劣、过期失效药品，危害参保人员健康的；
　　2、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擅立收费项目；分解收费、打包收费、多记多收医药费用；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等不合理增加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或者参保人员个人负担的；
　　3、伪造门诊或住院病历、处方，将门诊病人挂名住院、将非参保人员冒名就诊或住院等，骗取医疗保险基金的；
　　4、将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拒付的医疗费转嫁给参保人员负担的；
　　5、擅自为未取得定点资格的医疗机构或零售药店提供医保卡划卡业务的；
　　6、采用划卡后现金退付等手段，套取医疗保险基金的；
　　7、将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承包、出租、转让给其它单位或个人经营的；
　　8、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套取、骗取医疗保险基金或为他人骗取医疗保险基金提供便利条件的；
　　9、其他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行为。
　　第七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基金征收、支付、管理等环节的以下行为属于举报范围：
　　1、未严格执行社会保险费征缴有关政策规定，降低缴费比例、减免社会保险费，或与缴费单位串通，默许缴费单位以虚假资料逃缴、少缴社会保险费，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流失的；
　　2、未按政策规定审查和核算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资格和标准，或利用职权伪造、篡改社会保险档案，或与相关单位、个人串通，默许以虚假资料冒领、骗取社会保险待遇，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流失的；
　　3、与定点服务机构及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人员串通，以虚假治疗等手段非法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
　　4、擅自为未取得定点服务资格的医疗机构或零售药店提供社会保险资金结算服务的；
　　5、贪污、截留、挤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的；
　　6、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致使社会保险基金遭受损失的；
　　7、其他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损失的。
　　第八条  举报人可采用来访、信函、电话或电子邮件等形式进行举报，举报事项应当事实清楚。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应当向社会公布监督举报地址、举报电话和电子信箱。
　　第九条  对属于本办法规定范围内的举报事项，受理机构应在7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对不予受理的实名举报，应当及时告知举报人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第十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上一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交办的举报案件，应当及时办理，并向交办单位书面报告调查处理意见。
　　第十一条  对涉及重大问题和紧急事项的举报，监督机构应当立即向有关领导报告，并在职责范围内依法采取必要措施。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举报，监督机构应当告知举报人向有处理权的单位反映，或者将举报材料及时移送有处理权的单位。
　　第十二条  举报人举报事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1、有明确的违反社会保险基金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行为主体的； 
　　2、举报人提供的事实、证据事先未被劳动保障部门掌握的；
　　3、举报的内容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
　　4、举报情况经查证属实的。
　　第十三条  举报奖励对象必须是署名真实的举报人。对提供姓名、联系方式不真实、不准确的举报人不予奖励。对同一案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举报人的，以第一举报人为奖励对象；对同一案件联名举报的，视为一位举报人进行奖励。
　　第十四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在案件结案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填写《社会保险基金举报奖励审批表》（见附件1），按照有关程序审批后，通知举报人领取奖金。
　　第十五条  举报人领取奖金时，应携带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证件。举报人自收到奖励通知之日起2个月内未领取奖金的，视为自动放弃。
　　第十六条  举报奖励按以下标准执行：
　　1、查实的社会保险基金金额在10万元以内的，对举报人的奖励金额按查实金额的5%予以奖励；
　　2、奖励金额最低不少于200元，最多不超过5000元。
　　对举报案情重大且一次性追回社会保险基金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劳动保障部门商财政部门同意后，对举报人再增发一定数额的奖金。
3、凡参加市本级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以及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死亡，任何人都可向湘潭市劳动保障部门报告情况，由受权委托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受理，并经核实为第一时间提供真实准确信息的，按每例50元的标准对报告人给予奖励。
　　第十七条  举报奖励遵循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直接承办对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的举报；对县（市）区社会保险基金的举报，本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直接承办，也可以由上一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办理，其中重大的举报案件，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直接受理。经核查举报属实的，由案件发生地的同级劳动保障部门和财政部门依照各自的职责和管辖权限对举报人实施奖励。
　　第十八条  对恶意举报、编造违规事实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将依据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造成严重后果、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九条  举报奖励所需资金由同级财政预算专项安排，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奖励资金不得从各项社会保险基金中列支。
　　第二十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基金监督机构应建立健全举报登记制度和奖励基金审批、发放、领取等工作制度，并定期将违规举报工作情况报上一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备案。
　　第二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参与处理举报事项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采取下列措施为举报人保密： 
　　1、对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及举报内容必须保密，并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妥善保管举报奖励有关材料及凭证。
　　2、严禁将举报材料转给被举报单位和被举报人。
　　3、核实情况时，要做好保密工作，不得泄露举报人身份。
　　4、宣传报道或奖励举报人时，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泄露或公开举报人的身份。
　　第二十二条  举报人要求答复本人所举报案件办理结果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应当负责将办理结果书面告知举报人。
　　第二十三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定期将查实的举报案件情况，通过新闻媒体、政府网站等形式向社会披露。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8年8月1日起实施。《关于对举报冒领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和报告离退休人员死亡信息实施奖励的通告》（潭劳社字[2006]35号）、《关于印发<湘潭市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违规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潭劳社字[2007]89号）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1：社会保险基金举报奖励审批表附件
附件2：湘潭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联系方式

附件1：
社会保险基金举报奖励审批表

	举报人
	

	举报主要内容
	

	举报时间
	

	举报人联系方式
	

	举报受理单位
	

	举报结案时间
	

	处理意见
	

	举报查实金额（元）
	

	举报奖励金额（元）
	

	劳动保障部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意见：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意见：



	财政部门意见：


	劳动保障厅局意见：




注：根据《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举报奖励暂行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奖励金额超过5000元的，需财政部门签署意见。

附件2

湘潭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联系方式

	受理单位
	举报电话
	电子信箱
	邮编

	湘潭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0732-8533477
	xiangtan8533477@163.com
	411101

	湘潭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0732-7883531
	xtxldbz0601@sina.com
	411200

	湘乡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0732-6775093
	xxjjg@163.com
	411400

	韶山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0732-5682243
	ssld@163.com
	411300

	雨湖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0732-8205868
	yhqrsj8205869@163.com
	411100

	岳塘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0732-5568155
	La.bor@163.com
	4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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